<!--[if !supportLists]-->一、<!--[endif]-->体检标准参照《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》执行，体检费用由体检人员承担。
<!--[if !supportLists]-->二、<!--[endif]-->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，勿熬夜，不饮酒，避免剧烈运动。
<!--[if !supportLists]-->三、<!--[endif]-->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，请在受检前禁食8-12小时。当日早晨不饮水，空腹体检。
<!--[if !supportLists]-->四、<!--[endif]-->女性体检者在经期或孕期的须提前告知工作人员。
<!--[if !supportLists]-->五、<!--[endif]-->考生体检过程中要服从统一管理，不得自己行动。
六、考生对体检结果有疑问时，可以申请复查。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。对于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，致使体检结果失真的体检者，取消考核资格。
各拟进入考核的考生务必于1月15日前将本人的人事档案交到县人社局（人力资源管理股），需调档函的可到县人社局开具（工作日内）。体检和考核合格的，确定为拟聘人员，名单将在红安网、红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发布公告；体检或考核不合格者，由红安县2015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领导小组按《红安县2015年公开引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施方案》的规定和要求，依次进行递补。

